
考試院第14屆第61次會議紀錄
時間：中華民國115年3月19日上午9時30分
地點：本院傳賢樓10樓會議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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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報告事項
一、宣讀本屆第60次會議紀錄。
  決定：確定。
二、會議決議事項執行之情形
（一）第58次會議，銓敘部函陳各機關適用醫事人員人事條例職務一覽表修正草案一案，經決議：「照部擬、本院法規委員會及銓敘處意見通過，並函請行政院會銜發布。」紀錄在卷。業於中華民國115年3月10日函請行政院同意會銜發布及函送立法院，另函復銓敘部。
  決定：洽悉。
（二）第59次會議，銓敘部函陳「警察官職務等階表甲、中央警察、消防、海洋委員會及海岸巡防機關學校職務等階表之二十海洋委員會」及「警察官職務等階表甲、中央警察、消防、海洋委員會及海岸巡防機關學校職務等階表之二十三海洋委員會海巡署各地區分署」等2修正草案一案，經決議：「照部擬意見修正通過。(警察官職務等階表甲表之二十修正草案對照表之標題，修正為：「警察官職務等階表甲、中央警察、消防、海洋委員會及海岸巡防機關學校職務等階表之二十海洋委員會修正草案對照表」)」紀錄在卷。業於中華民國115年3月11日修正發布及函送立法院，另函復銓敘部。
  決定：洽悉。
[bookmark: _Hlk216351382][bookmark: _Hlk219975663]三、書面報告
（一）銓敘部函陳關於國立臺灣大學生物資源暨農學院實驗林管理處職員員額編制表(以下簡稱編制表)修正，以及國立中興大學農業暨自然資源學院實驗林管理處組織規程第4條、第8條、第9條條文及編制表修正，並分別自民國115年2月1日及114年12月12日生效，建請同意修正核備一案。
  決定：准予核備。
（二）考選部函陳114年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建築師、25類科技師(含第二次食品技師)、大地工程技師考試分階段考試(第二階段考試）暨普通考試不動產經紀人、記帳士考試典試及試務辦理情形及關係文件，請核備一案。
  伊萬•納威委員：1.本人非常榮幸擔任本考試典試委員長，感謝部同仁自114年8月至115年2月約半年的時間，以非常認真、細心、嚴謹的態度辦理考試。2.本考試報考人數共計28,016人，其中以不動產經紀人最多9,496人，其次是技師7,941人，再者為記帳士6,088人。全程到考率約59%，及格率10.76%。如從報考人數的性別比例觀之，男性多於女性，相差約8%，建築師、技師及大地工程技師報考男性多於女性；不動產經紀人、記帳士則是女性多於男性。3.本考試及格人數共計1,784人，分別為建築師213人、技師832人、大地工程技師8人、不動產經紀人317人、記帳士414人。4.從近3年數據分析，報考人數雖逐年減少，但到考率均維持約59%，仍屬相對穩定；114年整體及格率較113年略減少4%，惟大地工程技師及格率卻較前2年成長、不動產經紀人考試則是大幅下降，其原因應進一步關注，至其他類科考試變動幅度不大。5.有關應考人為了自身權益提出之試題疑義或訴願，請部依法答辯。
  決定：准予核備。
（三）考選部函請增列115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身心障礙人員考試需用名額66名，請核定一案。
  決定：准予增列。
四、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業務報告：本會近3年審議保障事件之統計分析
  呂委員秋慧：首先肯定會成立30年來運作已步入正軌，保障案件撤銷率低且呈現遞減趨勢，顯示人事同仁對復審案件答辯日益熟稔，機關行政處分品質也有所提升。針對案件統計，一般人員與警察人員件數較多，係因母數占比較高，整體分布尚屬合理；復審事件類型以懲處案件較多，亦與警察體系採重獎重懲制度有關，惟警察機關現行連帶處分之管理制度，未考量主管對屬員涉及私德行為是否具有監督可能性，恐致監督責任無限擴張而有課責過當之虞，肯定會主動函請內政部檢討警察人員考核監督責任課責合理化，展現了會從被動審理轉為預防導向的積極作為。此外，以審議決定以外方式處理保障事件中，高達6成係移轉管轄之職場霸凌案件，這反映出公務人員對救濟流程尚不熟悉，同時，也顯示同仁對會作為公正第三者的期待，建議未來應加強宣導以減少程序誤用。最後，保障處人力流動偏高，期許會強化人力穩定與培育，以持續精進公務人員權益保障機制。
  王委員秀紅：近3年復審案件駁回比率維持6成以上、撤銷比率降至5%以下，顯示機關行政處分品質提升及會宣導與輔導機制已具成效，值得肯定。惟就統計分析部分，建議未來應加強變項之交叉分析，區分警察人員與一般人員等不同母群，並結合性別、案件類型等因素進行細緻分析，以避免整體數據相近而掩蓋差異，影響政策判讀。以職場霸凌事件為例，須區分提起再申訴者身分是被害人或行為人，因二者審議決定駁回的意義不同，如此才能釐清案件性質及制度運作情形。此外，建議進一步分類統計服務機關，例如中央、地方、鄉鎮區公所或偏鄉機關，以利針對不同機關加強教育訓練與精進制度。在精進作為方面，支持會導入AI輔助萃取爭點與法規檢索，建議後續可觀察案件審理時間是否縮短及品質是否提升，作為衡量成效之重要指標，期盼未來能呈現具體數據以檢證AI輔助的成效。
  伊萬•納威委員：1.本報告較前次職場霸凌報告更為全面、細緻，建議進一步交叉分析，以利了解全貌。2.本報告有兩點肯定之處：(1)審議決定維持機關行政處分超過6成，顯見會辦理保障案件宣傳輔導活動已有所成效。(2)會為精進保障事件規劃訂定機關答辯檢核表，並於115年2月通函各機關，落實自我審查機制。3.幾點請教及建議：(1)針對救濟程序認知不足的案例，建議進一步分析落在哪些機關，以聚焦宣導對象。(2)對於重複提起救濟的案例，得藉由AI輔助篩選機制，以提升行政效率。(3)有關懲處事件之人員屬性、性別及服務機關等，尤其是警察機關極端重獎重懲的管理模式，建議透過相關平台，讓機關掌握數據，以作為調整相關措施之參考。 
    黃委員東益：1.本屆第10次會議，會提出近5年審議保障事件之統計分析報告，並於第37次、第49次及第55次院會中，就性別平等、職場霸凌、考績事件等類型案件進行分析，逐步掌握公務體系友善職場保障事件之整體樣貌，應予肯定。另會具體回應委員建議，提出相關精進措施，包括個案分析、訂定「考績(成)、懲處事件機關答辯檢核表」，並透過去識別化與資料結構化，結合大數據與AI輔助萃取爭點，有效提升整體作業效能，亦值肯定。2.幾點提醒與請教:(1)近3年保障事件逐年上升，顯示公務人員權利意識、程序正義訴求日益提升，行政救濟管道亦趨於暢通。惟在審議人力有限與時效壓力下，宜及早規劃導入AI代理(Agentic AI）等智慧化工具，以因應需求。(2)依近3年保障事件辦理結果所示，駁回件數比率偏高，顯示行政機關處分多屬合法正當。惟移轉管轄案件逐年遞增，顯示當事人對救濟程序要件或管轄機關之認知較為不足。建議參考私部門經驗，導入創新宣導與輔導措施，並彙整過往案例提供程序判斷指引，供當事人或機關自我檢視運用，以減少程序瑕疵。(3)近3年再申訴之職場霸凌案件逐年增加，除反映公務人員權利意識提升外，建議進一步分析再申訴人之特質及機關分布。另鑑於公務人員保障法(以下簡稱保障法)與公務人員執行職務安全及衛生防護辦法已施行，宜持續追蹤觀察並深化分析。(4)會正朝向數據導向之現代化資料治理目標邁進，符合本院數位治理發展方向，值得肯定與持續推動。除進行數據分析外，亦應關注數據背後的審議決定情形，並持續追蹤案件的完整生命週期，涵蓋行政救濟之提起、機關調查流程及後續處理結果，以作為精進政策之參考。(5)報告圖1「近3年保障事件救濟程序統計」之復審(含再審議)與再申訴(含再審議)案件總件數，低於表1「近3年保障事件辦理結果統計」保障事件總件數，是否尚有其他類型案件未列入統計?(6)近3年警察人員提起保障事件比率較高，建議進一步與銓敘部或人事行政總處所統計之各類公務人員母體總數進行交叉分析，以提升分析之完整性與價值。(7)近3年復審案件之公法上財產請求事件，113年為74件，114年增加為245件，比率由6.6%提升至15.8%，此大幅增加之原因為何?
    鄧委員家基：1.公務人員是國家最重要的人力資產，保障公務人員權益就是維護國家重要資產，保障法也明定對公務人員權益應合法保障，而保障核心在救濟程序，因此，本報告對保障國家資產非常重要。本人認為會在審議保障事件相當敬業、積極，相關作業落實完整，成果歸功於主委與2位副主委的領導魄力及整個團隊的奉獻及努力。2.公務人員權益保障政策仍有研議及精進空間，時代在改變，應與時俱進，上屆考試院就檢視了公務員服務法、保障法、公務人員協會法，並研修公務員兼職新規定、經營商業範圍及投資、加班補償，本屆放寬指名商調等，受到大部分公務人員的支持與好評。有關獎懲、考績、退休等權益保障，或僅屬於戰術層次的保障規範，為與時俱進，提升公務人員權益保障目標，或可研議戰略提升，從幾個政策原則面向思考精進：(1)依法獨立辦理公務人員的救濟程序，包括行政處分之審議、查證、調處、決定等，獨立性的維持對公務人員權益保障非常重要，可避免公務人員在審議期間「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無奈，審議維持獨立性，最終結果即使未盡人意，也是無愧於心。(2)審議過程是否缺乏特定領域專家參與?保訓會組織法規定，審議、決定保障事件時，應超出黨派，依據法律獨立行使職權。但是否定期檢視引入外部社會公正人士，甚至基層公務人員代表，以降低審議立場偏向行政機關的質疑。(3)研議保障法是否建立對機關的課責與嚇阻機制，保障公務人員權益，規範機關比糾正個案有效，如職場性騷擾事件對於機關首長訂有防治及處罰機制；相比勞動基準法，公務機關適用的員工，若權益受損，機關違法將面臨主管機關罰鍰、公布機關名稱與負責人，機關因怕處罰，將更追求規定，會有一勞永逸的效果。(4)現行保障救濟途徑仍區分為復審與申訴、再申訴雙軌，如何協助解決公務人員因分不清楚而延宕救濟的困擾，這部分可再加強。不論是行政處分或管理措施的不當，對公務人員都是傷害，建議重新思考簡化救濟的途徑及範圍。(5)檢視保障制度偏離準司法化的差距，是否朝文官法庭邁進？短期或可研議擴大當事人參與審議程序，儘量給予陳述意見及言詞辯論的機會，讓同仁心服口服。3.最後，請會說明近3年復審當事人提行政訴訟案件數，及法院撤銷保訓會決定之情形。
    邱委員文彥：1.本報告可看出會近年來為保障公務人員權益所作的努力，應予肯定。2.依近3年保障事件辦理結果所示，移轉管轄件數逐年上升，主要因當事人對救濟程序不熟悉。未來會將透過多元宣傳與輔導活動，讓公務人員更了解救濟管道及流程，如同目前即有學校將考績(成)、懲處事件機關答辯檢核表上傳網站，顯示宣導已有初步成效，值得肯定。惟現階段仍以書面檢核為主，建議研議導入AI審核，朝自動化檢核邁進，使送件資料符合規定。3.為督促警察人員考核監督責任課責合理化，會於去年11月25日函請內政部研議，以避免課責過當之情形，請說明該部之回應為何?另建議針對類此問題進行通盤檢討，以促使相關主管機關在權利與義務上作合理修正。4.未來以AI進行保障事件案例資料整理，為時代趨勢，惟提醒須確保個人資料及行政作業流程之保密。5.本報告就112年至114年審議保障事件進行分析，目前仍屬初步階段，建議持續統計與分析，以掌握整體發展與變動趨勢。6.鑑於職場霸凌事件可能持續發生，在審議程序上應強化對受害人之保障，避免官官相護或不當究責等情事，以確保公務人員合理權益。
    陳副主任委員佳慧、陳副處長志豪補充報告：對委員詢問事項加以說明，相關建議將納入未來審酌辦理。
    決定：本案洽悉；委員意見請保訓會參考。
五、臨時報告(無)
[bookmark: _Hlk219975709][bookmark: _Hlk216958362]貳、討論事項
一、銓敘部函陳「警察官職務等階表乙、地方警察、消防機關學校職務等階表之十二直轄市政府消防局」及「警察官職務等階表乙、地方警察、消防機關學校職務等階表之十三臺灣省、福建省各縣市消防局」等2修正草案一案，請討論。
    決議：照部擬及本院法規委員會意見通過。
二、考選部函請准舉辦115年第二次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營養師、護理師、社會工作師考試、115年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心理師、法醫師、語言治療師、聽力師、牙體技術師、公共衛生師考試、高等暨普通考試驗光人員考試，並請同意組設典試委員會辦理典試事宜及核提典試委員長一案，請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請鄧委員家基擔任本考試典試委員長。
參、臨時動議
一、考選部函陳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大地工程技師考試分階段考試規則第3條修正草案一案，請討論。
決議：交審查會審查，並與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技師考試規則第2條修正草案併案審查。
二、考選部商同典試委員長提：114年特種考試地方政府公務人員及離島地區公務人員考試第5次增聘口試委員73名名單一案，請討論。
[bookmark: _Hlk221884495]決議：照名單通過。 
散會：上午10時52分
      主  席   周  弘  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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